
嘉陵区民政局转移支付区域（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）

绩效目标自评表

（2022年度）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

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

地方主管部门 南充市嘉陵区民政局 资金使用单位 嘉陵区民政局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
全年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)
年度资金总额： 12966.56万元 12966.56万元 100%
其中：中央补助 11512.74万元 11512.74万元 100%

省级资金 1453.82万元 1453.82万元 100%

其它资金 万元 万元

总

体

目

标

完

成

情

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1.规范城乡低保政策实施,合理确定保障标准，使低保对象

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。

2.统筹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工作，合理确定保障标准。

3.规范实施临时救助政策，实现及时高效，救急解难。

4.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食宿、疾病救治、协

助返回等救助，并妥善安置返乡受助人员。

5.对流浪未成年人提供特殊优先保护及教育矫治等专业

服务，确保其健康成长。

6.对农村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等存在流浪风险的未成年人

以及流浪乞讨儿童开展家庭监护评估、监护支持、精神关

爱等工作，为其提供临时照料、医疗救治、心理疏导、行

为矫治、社会融入、家庭关系调试、法律援助等专业服务，

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外出流浪。

7.适时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，孤儿生活保障政策规范高

效实施；使孤儿、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事实无人抚养儿

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。

8.积极为走失、务工不着、家庭暴力受害者等离家在外的

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救助。

1.城乡最低生活保障：坚持应保尽保，将符

合条件的对象按程序全部纳入保障范围。2022
年度，全区共有农村低保对象 24455户、28904
人，发放低保金 10552.17 万元；城市低保对

象 1920户、2342人，发放资金 768.38万元，

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。

2 困难群众临时救助：本级临时救助 1484 人

次，发放 343.83万元，下拨乡镇临时救助资

金 407万元，合计支出 750.83万元；

3. 城乡特困供养：按照农村 624元/人/月，

城市 884元/人/月，失能 80元/人/月，半失能

50元/人/月的标准，为 6536名特困老人全年

累计发放特困供养金 4695.7775万元；

4. 流浪乞讨：2022年度，共救助流浪乞讨人

员 604 人，救助资金达 34.26 万元。其

中提供临时食宿为 0.74 万元，疾病救助为

4.84 万元，受助人员返乡 2.3 万元，寒冬

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资金 4.5 万元，购买

物资及慰问困难群众 0.18 万元，购买社会服

务费用为 21.7 万元，流浪乞讨人员得到及

时有效的救助。

5.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：坚持应保尽

保，将符合条件的对象按程序全部纳入孤儿、

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范围。2022年全区共

发放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 1365
人次，发放金额 125.67万元；孤儿基本生活

费 1704人次，发放金额 207.03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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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指标 低保对象人数 应保尽保 应保尽保

临时救助人次 应救尽救 应救尽救

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率 应救尽救 应救尽救

孤儿、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、生活

困难家庭中的和纳入特困人员救助

供养范围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

保障范围率

≥90% 应纳尽纳

农村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纳入监测

范围率
≥85% 应纳尽纳

质量指标

城乡低保标准 不低于上年 不低于上年

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不低于上年 不低于上年

临时救助水平 不低于上年 不低于上年

孤儿、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、事实

无人抚养儿童认定准确率
不低于上年 不低于上年

建立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

制的县（市、区）比例
≥92% 95%

时效指标

向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财政部

门下达中央和省级财政困难群众救

助补助资金

收到补助金 30
日内

收到补助金 30
日内

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

生活费按时发放率
≥90% 96%

受助人员救助情况当日录入全国救

助管理信息系统率
≥95% 100%

成本指标 低保资金社会化发放率 ≥90% 100%

效

益

指

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

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情况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

帮助查明身份滞留流浪乞讨人员返

乡情况
及时送返 及时送返

为自愿前来救助站或公安等部门护

送至救助站的传销解救人员、打拐

解救人员、家暴受害者等提供临时

救助服务率

≥95% ≥100%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

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和孤儿基本

生活保障制度
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完善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

政策知晓率 ≥85% 88%

救助对象对社会救助实施的满意度 ≥88% 93%


